《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等对国家级经开区提升对外开放能力的核心要求，进一步拓展利用外资方式、优化重点领域利用外资工作，着力打造全省对外开放新高地，研究制定了《山西综改示范区促进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办法（试行）》。
一、主要内容
《山西综改示范区促进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办法（试行）》，主要包括支持对象、支持内容、政策实施兑现、附则四部分内容。扶持方式主要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在示范区实际到位资金用途，分别予以新投资项目投资奖励、新设企业落户奖励。
（一）外资企业投资支持。鼓励外资企业在综改示范区内投资新建产业项目，在同时满足达到实际到位外资、对应固定资产投资两项条件后，按照对应固定资产投资额的6%-1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
（二）外资企业落户奖励。新设立外资企业或外资并购区内企业（不含房地产、金融业及类金融业等），按照年实际到位外资给予分档奖励（2%、2.5%、3%），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二、特色亮点
（一）政策针对性强。本政策的适用对象是外资企业和项目，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实施推动示范区外资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二）条款简洁实用。本政策奖励事项只有四条，涉及实际到位外资额奖励以、外资企业贡献奖励、外企企业高管奖励、特殊场地补贴等，简洁实用、操作性强。
（三）支持力度大。本政策对新设外资企业投资项目最高支持1亿元人民币；对到外外资给予最高3%的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20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四）兑现简便易行。为了确保政策实施，此项政策由外资企业与示范区管委会签订协议中具体约定扶持政策、兑现条件等内容。通过示范区“一网通办”政策兑现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兑现。
